
证券代码：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42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面对近期资本市场的

非理性下跌，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

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一、公司已采取的维护股价稳定的措施 

1、2015年7月7日，公司与深圳市97家上市公司联合发出《深圳市上市公司

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倡议》，表示将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心，共

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详见《中国证券报》2015年7月8日（第6371

期）头版刊出的“深圳市上市公司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倡议”。 

2、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件精神，控股股东唐健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刘翠英女士、监事吴希望先生、高级管理人员何军先生、叶雷先生、杨

彦辉先生、周毓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

期投资的价值，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后且以

上人员办理资管账户开户完成后五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进行股份增持。详细内容见

2015年7月9日刊登的《深圳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9）。 

二、公司未来维护股价稳定的具体措施 

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认可，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积极推

动并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股价稳定：  

1、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以良好的

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增强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2、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

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3、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电话、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实地调研等多种

方式与投资者积极沟通，说明公司维护股价稳定的具体方案、公司生产经营等情

况，坚定投资者信心；  

4、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大股东和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有效开展市值管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